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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存论本体论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一直被理解为物质本体论。近年来，这种理解被视为属于所谓的实体本体论传统，是用“朴素实在

论”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抹杀了马克思的重大理论变革及其理论贡献。而马克思哲学在本体论上的革命，则被认为

就是超越和克服了“贯穿传统哲学的整个历史并构成传统哲学理论核心的‘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的理论传统”。所谓“知性化的

实体本体论”，就是指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感官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隐藏在它后面作为其基础的那个超感性的“实体”才

是真正的“存在”，构成了“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据。本体论的任务就是运用逻辑理性，深入到“事物后面”，进行“纵向

的超越”，去把握这超感性的、本真的“实体”。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体论上的革命，有些学者提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是实践

本体论，并使这种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流行话语。但是现在，个别学者不满意于这种阐释，认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乃是

“生存论本体论”。马克思哲学被认为是以“生存论本体论”终结了传统的本体论范式，要求人们从人的现实生存活动和生存方式

出发，来领会和揭示“存在”的意义。这种观点，基本上构成了生存论本体论者的共同的理论前提。 

因为在他们看来，实践本体论所论的实践只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只是一种活动，并没有承担起一种本体论的承诺。其次，如

果以实践为本体，就会“障蔽实践的本源性意义”。最后，如果以实践为基础，辩证法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就难以彰显，因为

“实践悬置了一个终结矛盾，实现主客和解、思存统一和人我一体的目标，于是辩证法就成了以承认矛盾为开始，却以追求矛盾的

终结为归宿的一种理论，这种矛盾观点仍然是不彻底的”（贺来、陈君华）。 

但这些说法令人困惑。如果认为实践只是一种“活动”或“过程”，因而不能承担起所谓的本体论承诺，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所谓

人的“生存”或“存在”同样不能承担所谓的本体论承诺，因为人的“生存”与“存在”实际上就是一种“活动”或“过程”。其

次，对于“实践”与“生存”的关系问题，他们的解答是：实践是“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它“以一种现实的方

式展开‘人的生存’”。从这句话的逻辑上看，“实践”成了说明和阐释“生存”的根据。既然如此，笔者看不出用生存论本体论

代替实践本体论的必要。再有，认为实践不能承担辩证法的基础，完全是因为实践“以追求矛盾的终结为归宿”吗？在笔者看来，

实践的本性就是要去解决主客之间、思存之间的矛盾。“解决”矛盾与“终结”矛盾是有本质差别的。现实的发展就是一个矛盾不

断产生又不断得以“解决”的过程，但矛盾是永远不会“终结”的。笔者不知用“终结”来置换“解决”是属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

研究中的所谓实体论范式，还是实践论范式，抑或生存论范式。 

无论如何，笔者感觉到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是生存论本体论”这一观点的论证，使用的基本上还是论证实践本体论时的文本材料

和论证方式。被引用的马克思的文本，基本上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等。在对一些文本的解读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有一段被广为引用的话：“被抽象地理解的，孤

立的，被认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第135页）。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认为离开人的自然就是“无”。

马克思实际上是在批评黑格尔对自然界的唯心主义的理解。我们知道，黑格尔把世界看成是“绝对精神”不断自我演化的过程：绝

对精神在逻辑阶段中作为抽象的纯粹概念发展达到顶峰，于是超出这一领域转入自然阶段，黑格尔把这称为绝对精神的“外化”。

最后，这种“外化”被扬弃，进入第三个阶段——精神阶段。这一阶段体现为人类的社会历史。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所谓的

绝对精神，只是人的思维抽象的结果，但黑格尔却把它视为脱离主体的人而存在的。由绝对精神转入的自然，是神秘虚构的，是一

种观念中的自然界，并不是人生存于其中的感性的、现实的自然。马克思批判的正是黑格尔对自然的唯心主义的理解，认为黑格尔

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诸规定的抽象”，而现实的、感性的自然界，对黑格尔来说反倒是“虚无”。 

生存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差别，只在于其阐释的理论框架稍稍发生了变化。以前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卢卡奇、葛兰西等人

的思想，以及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的思想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现在则是以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虽然据

说马克思的“生存本体论”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转向，包括影响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但笔者倒宁愿相信是海德格

尔的基础本体论影响了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本体论的阐释。笔者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在阐述马克思本体论时那种深深的海德格尔的印

迹。 

在此拟对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稍作说明。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的传统对本体的追问，遗忘了真正的“存在”，把“在

者”等同于“存在”本身。在他看来，“存在”才是“在者”的最后根据。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只能通过“在者”才能显露出

来。这个“在者”并不是一般的“在者”，而是特殊的“在者”，即“此在”（人的存在），因为只有“此在”才会提出“存在”

的意义问题。与“此在”的“存在”相关的“存在”，被海德格尔称为“生存（Existenz）”。他认为，“此在”作为对生存之领

悟的受托者，包含着对非“此在”式的在者的存在的领会。海德格尔把分析“此在”的生存结构的理论称为“基础本体论”。“此

在”的生存结构从本质上说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也即“在世”）。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思想是持“生存论本体论”者最

为看重之处。因为在他们看来，以往对马克思本体论的研究，缺乏应有的“自觉”，以与人无关的“自然物质”为本体，正是“实

体本体论”的体现。要超越“实体本体论”，就必须寻找另外的东西。这个东西既非物质又非精神，而是把二者统合起来的东西。



因此，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正好就符合他们的要求。在他们看来，生存实践就是“先于逻辑和理智”的“存在境域”。 

“此在”“在世”体现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未有分化之前的混沌统一，这种统一可以说就是一种物我不分、人兽不分的状态。但

是，马克思本人的主张却是认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才构成了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主张理解为，人类历史

正是从这样的矛盾中产生的：一方面自然不会主动满足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为了生存又必须从自然中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

这种矛盾反映在主观领域就有了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自觉区分。人类的实践活动从动物的本能活动中分离出来，就表现为主体与客

体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在这种分化与对立的同时，也就有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的问题。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辩证

关系。传统形而上学把主体与客体首先分裂开来，“然后再通过抽象理智或知性逻辑来寻求两者的统一”，固然有其片面，但据此

走向另一方面，认为主体与客体之间浑然一体的“本源性关系”“拥有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贺来，2002年a），不见得就是把

握了真理。先于主体与客体之别的所谓“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的实践过程就是主体与客体既对立又统一的过

程。 

主体与客体之间有了区分和对立，就有了如何统一两者的问题。马克思强调的是要在承认外在世界的客观性质的基础上，通过物质

的实践活动来解决人与世界的对立这一问题。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根本区别，就是他要在观念之中统一两者。海德格尔曾说：

“‘世界’本身就是此在的一个建构要素”。海德格尔的作为“此在”的一个环节的“世界”，并不是指客观世界，而是指一种意

义的世界。当生存论本体论者主张“人现实的世界完全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构造’或‘组建’而成的”（同上）时候，世界的客

观性质及其辩证规律问题便被排除在外了，人与世界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无疑也是在观念之中才能完成。因为这种统一是

只有主体的能动性而没有客体的制约性的统一。哲学之为哲学，就在于它要在整体性上把握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哲学

如果不首先解决由人的“生存性”问题引发出来的外在世界的性质这样的 “知识性”问题，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去解决主体与

客体的矛盾关系等“与人的生存发展内在相关的‘生存性’问题”呢？ 

二、人的生存及其现实的客观条件 

有的学者明确认为，“本体论”就是在奎因的本体论承诺的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也只是一种“承诺”而非“事

实”。如果把本体论看成只是一种“承诺”，实际上就是把本体论当成了一种概念游戏，“何物存在”只是为了理论的需要而设置

或约定的。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就不再包含客观内容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有关“人的生存”的问题上，马克思

在他的一系列的论述之中，都非常强调客观的、现实的生活条件对人的生存的制约作用。 

人的实践构成了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现存的感性世界却构成了制约人的实践活动与生存活动的现实的客观

条件。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才对以往的思想家从抽象的人出发来说明社会历史过程提出了批评，强调任何个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

史条件下进行生产的，而正是这种社会历史条件构成了个人活动的客观制约的力量。他说：“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

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

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72页）如果对这个“属人世界”的“客观性”

避而不谈，就难以真正去关注和解决“人的生存”问题的。所以，马克思才有对费尔巴哈这样的批评：“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

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同上，第78页）。如果不从周围的客观条件来观

察和分析现实的人及其生存，从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同上，第75页），何谈真正地关注人的

生存问题？ 

“人的生存”必然要涉入的矛盾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正是在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的过程中，人类才有了所谓的

人的自我超越、人文解放旨趣等问题。“人的生存”不是不能关注和考察，关键是把“人的生存”放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来加以考

察，还是把这种现实的生活世界放在“人的生存”之中来加以考察。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思考路向。前一思考路向是从客观现实出

发，体现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理论诉求；后一思考路向是从抽象的人出发，体现的是抽象人本主义本体论的理论诉求。马克

思在《手稿》中仍然没有摆脱后一思考路向。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正是从抽象的“人的本质”出发，把人类历史看成是一个人的

本质的异化及其复归的历史，从而体现出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当马克思在1845年决定与恩格斯一起要清算自己的哲学信仰

时，就是从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开始的，结果产生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巨著。马克思这样批评费尔巴哈：“他把人只看

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

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

‘人’”（同上，第77-78页）。马克思这段话有这样一个重要的意思在里面：费尔巴哈之所以停留于“抽象的人”，是因为他不

能把人同时也理解为“感性活动”，而这又是由于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

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对于什么是抽象的人，恩格斯后来的一段话说得更为清楚，他说：费尔巴哈“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

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

的世界里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这两段话中，还包含着这样的重要思想：“世界”虽然是人的感性活动

的结果，但是，它同时也构成了人的实践和生存的一个前提和条件。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人的生存就在于它生存于一定的社会关

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因此，要认真分析现实之中的人，就必须把人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来加以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揭示了从“人的本质”出发来思考人的现实生活的这种路向的理论根源。他们认为，所谓

“人的本质”这种概念，只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而这些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己生产出来并且



是“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这些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当它们以思想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不能不采取观念条件和必然关系的形

式，即在意识中表现为从一般人的概念中、从人的本质中、从人的本性中、从人自身中产生的规定。人们是什么，人们的关系是什

么，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自身、关于人的生存方式和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于是，在思想家们假定观念

和思想支配着迄今的历史，假定这些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就是迄今存在的唯一的历史之后，在他们设想现实的关系要顺应人自身及其

观念的关系，亦即顺应逻辑规定之后，在他们根本把人们关于自身意识的历史变为人们的现实历史的基础之后，——在所有这一切

之后，把意识、观念、圣物、固定观念的历史称为‘人’的历史并用这种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了”（《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9-20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脱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所谓的“人的生

存”就只不过是一种观念表达或逻辑规定而已。他们所要求的正是以客观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来作为解决“人的生存”的出发

点。把“人的生存”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实际上是要以之作为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起点。这绝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本意。 

如果把研究“人的生存”的学说称之为“生存论”，甚至“存在论”,也未尝不可，但要把它说成是“本体论”，则又是另外一回

事了。研究“人的生存”的学说确实被一些学者称为本体论，而这种本体论是处处在与传统的本体论也即“实体本体论”进行对比

的。尽管一些学者指出把ontology译为“本体论”有把它“实体化”的倾向这一重大不足，但却仍然偏爱“本体论”的译法，不同

之处只在于他们要用“生存论”来改造“本体论”，使“生存”或“存在”本体化。之所以不愿直接舍弃“本体论”的提法，是因

为他们看到了“本体论”所包含的内容在哲学体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什么样的“本体”论，决定了哲学的其它问题在一个什么

样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如在辩证法理论上，就有一个辩证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问题。按照“生存论本体论”的看法，辩证法的

基础既不能是“物质”，也不能是“精神”，而只能是“人的生存”（贺来，2002年b）。以此，他们对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

的重要意义进行了他们自己的阐释，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不是“颠倒”在物质的基础上，而是“颠倒”在“人

的生存”的基础上。于是，辩证法完全被理解为是关于“‘人的存在’的自我理解的学说”，而不首先把它理解为是关于整个世界

（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联系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这就只能把自我封闭起来，失却通达现实的道路，就会丧失辩证法

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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